关于开展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专题网络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有关部门：

根据《关于开展“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精神，全面提升教育质量”专题网络培训的通知》（国教院函〔2021〕10号）、《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转发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开展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专题网络培训的通知》（苏教办法函〔2021〕5号）要求，三江学院校长办公室和教师发展中心联合组织开展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专题网络培训工作，培训工作计划如下。

一、培训时间
2021年5月启动培训。具体开班时间由学校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协商确定。
二、培训对象

分管校领导、各二级教学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及教育评价分管同志、相关部门正副职等（附件1）。

三、培训形式

（一）参加网络培训
按照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通知要求，组织相关人员，选择参加教育评价改革政策与理论、学校治理与学校评价、教师素养与教师评价等主题模块的网络培训。

（二）开展学习宣传培训
    深刻认识新时代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历史性意义，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把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总体方案》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抓紧抓好。要通过专门会议、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二级单位党政联席会议、支部大会、党小组会、专题培训班等，深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习宣传培训工作。

四、具体培训任务

培训依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www.enaea.edu.cn）平台组织实施，参训人员直接下载移动客户端随时登录学习。

网络培训主要通过课程学习、班级主题研讨、专家直播互动、学习心得撰写等环节实现学习培训目标。
五、培训费用
培训费用由学校统一支付，不向个人收取费用。

六、报名方式
各相关单位收到通知后即可组织报名，根据培训需求填写参训回执表（附件1），并于5月8日前将电子版报送给校长办公室尹克星同志。
七、考核认证

培训结束后，学时由教师发展中心统一申报，学时数以培训电子证书上显示为准。

八、进度安排
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培训进度，完成以下各阶段工作：

	阶段
	时间
	任务
	负责部门
	要求

	第1阶段
	5月8日前
	组织培训报名
	校长办公室
	各单位根据自身情况组织人员报名

	第2阶段
	5月11日前
	培训平台组织
	教师发展中心
	沟通培训平台，平台报名，获取账号密码

	第3阶段
	6月10日前
	完成学习任务
	参训人员
	学员根据学习任务安排学习计划

	第4阶段
	6月20日前
	结业与考核
	教师发展中心
	完成培训、学时申报等工作


九、联系人
校长办公室联系人：尹克星，联系电话：7507， 7087（办）
教师发展中心联系人：丁飞悦，联系电话：7586， 4977（办）

                                   校长办公室     教师发展中心

                                       2021年4月30日
附件1：
参训回执表

	序号
	学院（部门）
	参训人员

	1
	外国语学院
	

	2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3
	法商学院
	

	4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5
	建筑学院
	

	6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7
	土木工程学院
	

	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9
	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
	

	10
	艺术学院（演艺学院）
	

	11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
	体育部
	

	14
	创新创业学院
	

	15
	校长（党委）办公室
	

	16
	组织人事部（统战工作部）
	

	17
	党委教师工作部、教师发展中心
	

	18
	教务处（学科专业建设办公室）
	

	19
	学生发展与服务中心（招生办公室）
	

	20
	科研处
	

	21
	质量管理与评估处
	

	22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3
	团委
	

	24
	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
	


